
1、為此繼續性的承諾，使申請人成為本計劃之特別會員，得享有如新公司所提供之一切特殊權益，申請人(無論為會員或自用客戶）

 並同意受後附之「受飢兒滋養計劃讓愛循環方案同意書」所拘束，特別是其中有關退貨或取消訂單之條款。(詳情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相關活動辦法)

2、申請人同意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每月      日(請選擇5~25日間任一天為指定出貨日)，訂購      組蜜兒餐。

1、申請人了解所有依本申請書所購買並捐贈予亟需救助地區之產品，如為一般退貨（指非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僅得於訂購日
期後三十天內以原價退回該產品；倘逾前述三十天之期限，則因產品業已送達亟需救助地區並以申請人名義完成捐贈行為，故不得
辦理退貨。如為退出退貨（指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得於訂購日起算六個月內以原價的90%退回該產品；倘逾前述六個月之期
限，則依法不得要求退貨

2、申請人同意訂購     組蜜兒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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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

使用信用卡付款同意書

信用卡付款

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發票寄送地址：

會員/自用客戶編號：TW

申請人保證於簽名前，已詳閱並同意此申請書及背面同意書所列之條款。並請注意，以上信用卡資料、申請人簽名處、持卡人簽名處，恕無法塗改。若有其他增刪塗改處，
請申請人在旁簽名；若偽造他人簽名或用印，除該私文書無效外，行為人應負刑法偽造文書及/或偽造署押罪責

                同意以本人所有之卡號同上方       左欄       右欄       兩欄之信用卡，之信用卡支付申請人即

會員編號TW                                 之會員                                 依受飢兒滋養計畫參加申請書向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如新公司)訂購的蜜兒餐

款項，為恐空口無憑，特立此同意書為證。

    此致   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立同意書人本人：                                (簽章)     會員編號：TW                                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即申請人                                  (簽章)    會員編號TW                                 

同意負擔全部責任。 日期：                年              月              日 

請注意!偽造他人簽名或用印，除本私文書無效外，行為人亦須負擔刑事偽造文書及偽造署押等罪責，並可能負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勾選單次訂購之申請人須於訂購時當場以現金付款或以如新公司可接受之信用卡刷卡付款，毋庸填寫下列信用卡授權付款資料)：

按月循環訂貨(讓愛循環方案)

單次訂購

申請人簽名：

持卡人姓名：

會員/自用客戶編號：

信用卡卡號：

有效期限：                              月/                            年

持卡人簽名：                                   (請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信用卡卡別：   VISA       MASTER

持卡人姓名：

會員/自用客戶編號：

信用卡卡號：

有效期限：                              月/                            年

持卡人簽名：                                   (請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信用卡卡別：   VISA       MASTER

申請人(無論勾選按月循環訂貨或單次訂購)同意購買並授權由本計劃之發起人如新公司代表申請人，將產品捐贈予亟需救助地區(免運費)，並同意如新公司可自行選擇亟需救助
地區，絕無異議。

茲本人即持卡人                                會員編號 TW                

在此切結承諾，確係經由前述立同意書人授權並繳交本文件與如新公司，如有任何瑕疵，

1. 可填寫兩張信用卡資料，若有一張無法授權扣款，將自動轉扣另一張，左欄請填寫優先自動扣款信用卡資料。
2. 持卡人須為申請人本人或經合法授權之會員/自用客戶。持卡人同意並授權以下列信用卡支付申請人依讓愛循環方案按月訂購產品之一切
   款項。
3. 為符合有關保護個人資料法令之相關要求，若您是受委託參加本計劃者，請務必取得參加會員/自用客戶之書面授權同意，以確保其權益，
   否則日後恐將有相關法律風險與責任，須由您自行承擔。NU SKIN 特別提醒您，切勿未經授權使用他人信用卡刷卡消費，以免損害他人權
   益，並可能要承擔後續民、刑事相關法律責任。若您係委託他人以其信用卡付款，請您確認已事先書面取得持卡人同意並請妥善保存書面
   授權文件，以保障您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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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飢兒滋養計劃讓愛循環方案同意書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本讓愛循環方案同意書係一可自由選擇參加之計劃（非強制性），會員/自用客戶得自由參加此循環訂貨計劃，並得以信
用卡支付其所發出之繼續性的訂單，簽署前頁「受飢兒滋養計劃參加申請書」（以下簡稱「本申請書」）將視為同意並遵
守本「讓愛循環方案同意書」（以下簡稱「本同意書」）之下列條款：

申請人須於本申請書中，詳細填寫申請人每月擬購買並捐贈之產品數量，其為本同意書之一部分。

申請人同意於本申請書中的適當空格，將目前仍有效之信用卡卡號（限用VISA、MASTER)、有效期限等資料，提供予美商
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如新公司」）。申請人依本循環訂貨計劃所發出之訂單貨款，用前述信用
卡加以支付，倘若申請人非前述信用卡之持卡人時，持卡人須為申請人本人或經合法授權之會員/自用客戶，申請人保證已
取得持卡人之同意及提出授權同意書以該信用卡付款，持卡人並已在前頁簽名欄中親自簽名。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除非申請人於三十天前另以書面通知如新公司變更本申請書內容，否則如新公司將依原訂內容按月代
表申請人將產品捐贈予亟需救助地區。

申請人了解本申請書所列之產品如停售時，如新公司將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終止本同意書。

申請人了解本申請書中所載產品之價格，會因配方更新、品質改善或其他原因而有所變動；當價格變動時，如新公司會將
價格變動一事通知申請人，除非申請人要求如新公司另做安排，否則本申請書所列之產品將以其變動後之價格由本申請書
上所載之信用卡加以支付，繼續捐贈予亟需救助地區。申請人了解倘於訂貨日期後三十天內以書面通知如新公司，則申請
人得以訂購價要求退回價格變動後之產品。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申請人購買並授權如新公司把本申請書中所載產品捐贈給亟需救助地區，無法作為當年度抵繳所得稅
之項目。

未經申請人授權，如新公司不得就申請人之信用卡帳戶扣繳其他費用。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倘支付訂貨價款之信用卡有效期限到期、被撤銷或終止使用之情形，則如新公司得不經通知逕行終止
本同意書。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一旦申請人違反本同意書之任何規定，如新公司得不經通知而終止本同意書。本同意書不論因任何理
由而終止，申請人得另行提出新申請書以與如新公司再度建立按月循環訂貨之關係。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如欲終止參加本讓愛循環方案，應以書面通知如新公司並完整填寫如新公司之「受飢兒滋養計劃讓愛
循環方案訂貨撤銷/終止通知書」（以下簡稱「通知書」），否則仍應依本讓愛循環方案所訂購之產品按月繼續購買並捐贈
予亟需救助地區，且以申請人指定之信用卡繼續扣款，對於相關退貨規定，應依本同意書即通知書之內容辦理。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如新公司有權隨時修訂本同意書，但須以書面或其他通訊途徑通知申請人。倘若申請人未於接獲該通
知後三十天內以書面表示異議並通知如新公司終止本同意書，則視為申請人同意該修訂條款。

本同意書將因申請人之會籍解除或終止而終止，並依本同意書之相關規定辦理退貨。

本同意書之條款，申請人均需遵守或同意。

本申請書之履行，以中華民國相關法律為準據法並據以解釋之。若因本申請書有爭訟之必要性，如新公司與申請人合意以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茲以取代以往的同意書版本。

以下規定僅適用於「會員」:

一旦申請人違反與如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Nu Skin International, Inc.)所簽訂之銷售協議之任何規定（包括銷售獎勵計劃、會
員政策與程序及各項計劃補充資料內之條款），如新公司得不經通知而終止本同意書或停止其效力，並得拒絕申請人於本
計劃所有未來之訂單。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條款（有關退貨之規定除外），無法取代申請人與如新公司間其他合約或申請書。

申請人了解所有依本申請書所訂購並捐贈予亟需救助地區之產品，僅得於訂購日期後三十天內向如新公司申請以原價退回
該產品，不適用會員政策與程序之相關退貨規定。申請人了解產品一旦退貨，本申請書及本同意書將隨之自動終止。

申請人了解所有依本申請書所購買並捐贈予亟需救助地區之產品，如為一般退貨（指非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僅得於
訂購日期後三十天內以原價退回該產品；倘逾前述三十天之期限，則因產品已送達亟需救助地區並以申請人名義完成捐贈
行為，故不得辦理退貨。如為退出退貨（指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得於訂購日起算六個月內以原價的90%退回該產品
；倘逾前述六個月支期限，則依法不得要求退貨。

以下規定僅適用於「自用客戶」:

申請人了解並同意：一旦申請人違反與如新公司所簽訂之自用客戶協議書之任何規定，如新公司得不經通知而終止本同意
書或停止其效力，並得拒絕申請人於本計劃所有未來之訂單。

申請人了解所有依本申請書所購買並捐贈予亟需救助地區之產品，如欲退貨僅得於訂購日期後三十天內向如新公司申請以
原價退回該產品，申請人了解產品一旦退貨，本申請書及本同意書將隨之自動終止；倘逾期前述三十天之期限，則因產品
已送達亟需救助地區並以申請人名義完成捐贈行為，故不得辦理退貨。


